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遇性與危機個案處理流程 

 

 主動求助 高關懷測驗篩檢 校內外人員/單位 轉介 

心理師/輔導員致電關懷 

進階評估危機程度分為 

超危機：準備進行自殺計畫，有

立即生命危險。 

高危機：1.簡式健康量表第六題

評分為 2 分以上 2.柯氏憂鬱量表

第 26 題 2 分以上 3.晤談中或他人

轉介中提及想結束生命之計畫

者。 

中危機:1. 簡式健康量表達 15 分 

2.柯氏憂鬱量表總分達 25 分以上 

3.轉介得知患有精神疾病且影響生

活適應者。 

*超危機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 

 高危機 72 小時內完成通報 

 中危機 7 天內完成通報 

院心理師初步關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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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初次晤談預約表 

進入諮商流程 

通報： 

1 自殺防治通報(24 小時

內) 

2 校安中心(知悉自傷傷

人、性平、霸凌、家暴

等情事時) 

3 學輔中心主任、學務長 

4 系助教、主任、導師 

5 聯繫家長(瞭解病史/身

心狀況/過去就學情形) 

個

案

來

源 

緊急就醫/回診 

持續中心例會及個管員

評估 

個管員定期關懷個案 

資源連結 

通報社政單位 

轉介合適之社福醫療機構 

持續追蹤至結案 

初次晤談，評估 

是否有危機狀況 

否 

是 

通報個管員

(院心理師)

進階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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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個案協調會議並

依會議決議執行 

是 
評估是否召開

個案協調會議 

否 

 

評估是否有危機狀況

或法定需通報情形 

 


